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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 台湾地区已经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挥发性有机物( VOCs) 控制法规、政策和标准体系，并在 VOCs 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

效果 ．本文对台湾地区涉及 VOCs 控制的政策框架，包括行政管制措施和经济奖惩制度进行了完整的总结和分析，对我国大陆

地区 VOCs 控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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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Due to the well-developed managing system including policies，laws，regulations and emission standards，now the emiss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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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makes an excellent effect for VOCs treatment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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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，台湾经济开始快速发
展，特别是石油化工、电子产品制造等重点行业的快
速发展，空气污染状况不断加重 ． 台湾经济的发展，
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 ． 在空气污染治理方
面 1975 年颁布了《空气污染防制法》［1］，1973 年公
告了台湾地区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后改为《固定
污染源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，进行过多次修订［2］，

并先后制定了一些主要的行业排放标准及控制措

施，如电力设施、汽车制造、PU 合成革制造业、半导
体制造业、洗染业、石化业等“行业制程之空气污染
物排放标准”［3 ～ 12］． 1980 年颁布的《交通工具空气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［13］，至 2007 年已经修订了近 20

次，控制目标和控制措施逐步加严 ．以上各类排放标
准的颁布配合其它相关的防治政策和措施，对空气

污染状况的改善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．
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，由于以上各项行政管

制措施的实施，大气中的颗粒物和 SO2 的污染情况

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但大气中臭氧( O3 ) 浓度还在不

断升高 ．整个台湾地区臭氧浓度超过法规标准日的
比例，从 90 年代初的 3. 3%，提高到 2002 年的
77%，臭氧取代悬浮微粒 PM10而成为主要污染物 ．

另外某些 VOCs 种类具臭味，也成为民众反映案件
的主要原因 ． 因此，控制 VOCs 排放成为 20 世纪 90

年代末期以来大气污染控制的重点目标 ． 1997 年颁
布了《挥发性有机物空气污染管制及排放标准》［14］

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、奖励处罚等配套管理制度，对
石化行业的 VOCs 排放控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．在戴
奥辛( Dioxins) 污染的控制方面，1997 年后陆续颁布
多项行业排放标准，2006 年颁布了《固定污染源戴奥
辛排放标准》及其相关的配套实施政策［15 ～ 20］．
通过对《空气污染防制法》的不断改进，固定源

和移动源排放标准的不断修订和加严，固定源《挥发
性有机物空气污染管制及排放标准》的建立，配合相
关的监督检查、奖励处罚等配套管理制度的实施，进
入 21 世纪以后有效抑制了 VOCs 的排放污染问题．

1 台湾地区 VOCs 排放情况分析［21］

2000 年台湾地区 VOCs 污染源的来源情况如图
1．大致可以分为工业( 38% ) 、车辆( 移动源 22% )
和其它排放 ( 40% ) ． 目前大陆地区移动源对总
VOCs 的贡献通常在 40% 以上，因此和大陆地区相
比，台湾地区移动源对总 VOCs 的贡献要低，只占
22%左右 ．其中工业源 VOCs 的排放中，工业溶剂使
用( 17% ) 、工业表面涂装( 12% ) 和工业过程( 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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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石化行业，9% ) 所占比例最大 ． 1999 年统计加油
站的 VOCs 总排放量为9 410 ～ 11 938 t·a － 1，约占固

定污染源 VOCs 排放量的 6% ～ 7% ． 2000 年统计餐
饮业的 VOCs 排放约占固定源 VOCs 排放量的
3. 81%，约占总 VOCs 排放量的 1. 51% ． 商业 /消费
过程中 VOCs 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 15%左右，主要
包括印刷、喷剂、杀虫剂等 ．

图 1 台湾地区 VOC 排放分布情况统计

Fig． 1 Statistics for VOC emissions in Taiwan

图 2 台湾的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标准体系总体框架结构

Fig． 2 Whole framework of air quality control system in Taiwan

2000 年台湾地区总的 VOCs 排放量为 88. 94 万
t·a － 1，其中固定源的排放统计细化到近 20 个行业，
统计为近 62 万t·a － 1 ．在工业固定源的排放中，工业
表面涂装业( 19% ) 、石油炼制与石化业( 7. 6% ) 、印
刷业( 5% ) 、电子业( 4% ) 、胶带业( 4% ) 、PU 与 PVC

皮革制造业( 3% ) 和汽车保养( 3% ) 所占比例最大 ．

2 台湾地区 VOCs 排放控制体系

2. 1 排放控制体系总体框架与法律法规
台湾的环境空气质量控制标准体系总体框架如

图 2．包括空气质量检测、固定污染源管制、能源管
制、交通工具管制 4 个大的方面 ．在固定污染源管制
中行政管制和经济诱因并行，强化许可登记、年排放
量申报和检测与稽查制度，强调从源头管制，管制效

果显著 ．经过 40 多年的不断努力，台湾已经制定了
完善和严格的关于空气质量控制的法律法规体系，

在很多方面的排放标准和控制措施堪称世界上最为

严格 ．如柴油车及汽油车第四期排放标准均与欧盟
现行标准相同，而机动车第五期标准则较欧盟及日

本现行标准严格，为全世界最严格的标准 ．另外将所
有固定污染源戴奥辛排放纳入控制范围，是全世界

首个全面控制戴奥辛的地区 ．

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 VOCs 空气污染防
治费，每年约可减少15 000 t VOCs 的排放，促使从
业者加装至少 744 座污染防治设备，并再加征对人
体健康危害严重的甲苯、二甲苯等 13 种 VOCs 的空
污费，首创经济奖惩手段与污染控制相结合政策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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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 固定污染源管控策略
在大气环境质量的控制中，固定污染源是控制

的重点，控制策略主要从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两方

面着手( 图 3 ) ．

图 3 固定污染源管控策略

Fig． 3 Command 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 strategy for fixed resources

图 4 台湾空气污染防制法基本架构

Fig． 4 Primary framework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

在行政管制方面，主要包括燃料管制、排放标准
管制和许可证制度，并配合一些行为管制措施 ．在经
济诱因方面，主要包括空污费征收制度、减排奖励与
补助和总量控制制度 ．

3 台湾地区 VOCs 排放控制行政管制措施

3. 1 《空气污染防制法》
《空气污染防制法》是大气污染防治的纲领性
文件，其它的排放标准、实施办法、管理措施等都是

依据《空气污染防制法》的法律条文而制定的 ． 1975
年第一次公布 21 条，至 2006 年已经 6 次修订，修订
后共分为五章 86 条 ． 在历次修订工作中，分阶段引
进适宜的管控策略 ．在经济诱因方面，开征空气污染
防治费、实施奖励补助及推动总量控制 ．在稽查管制
方面，推动各行业污染源的稽查、清查列管及评鉴与
辅导等专案计划，促使工厂逐渐重视污染防治，逐步

完成各项污染防治工作 ． 空气污染防治法基本架构
如图 4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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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 固定源 VOCs 排放标准体系
早在 1973 年就开始公告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

至 2007 年已经修订了 8 次 ．其中，1986 年进行了大
的修改，针对新污染源、台北市及高雄市辖区内污染
源制定较严格的标准，并增加制定中长期管控标准 ．
每次管控标准的修订均逐步加严，自 20 世纪 90 年
代开始先后逐渐制定了《半导体制造业空气污染管
制及排放标准》等多项行业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
其中大部分的行业涉及到 VOCs 的排放 ． 1997 年针
对石化行业颁布了《挥发性有机物空气污染管制及
排放标准》． 1997 年后陆续颁布了《废弃物焚化炉戴
奥辛管制及排放标准》等 5 项戴奥辛排放行业标
准，2006 年颁布了《固定污染源戴奥辛排放标准》
及其相关实施政策 ． 在 VOCs 的排放标准制定中参
考了美、欧、日等相关标准体系，堪称世界上最严格
的标准体系 ．
3. 2. 1 固定源 VOCs 综合排放标准
在最新颁布的《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中，直接针对 VOCs 的种类有 12 项，包括: 硫醇、
硫化甲基、二硫化甲基、一甲基胺、二甲基胺、三甲基
胺、二硫化碳、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和氯乙烯单体 ．
异味污染物中，大部分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，对于异

味污染物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和排放限制 ． 排放标准
中未列排放管道排放标准的气体污染物，也给出了

相应的计算方法 ．
3. 2. 2 石化行业 VOCs 管制与排放标准

1997 年针对石化行业的 VOCs 控制制定了《挥发
性有机物空气污染管制及排放标准》，2005 年对其进
行了重新修订，主要扩大挥发性有机液体储槽及装载

操作设施的管控范围，严格石化过程设备元件的控制

规范，并增加列管石化过程的废水处理设施．
3. 2. 3 石化行业以外各行业 VOCs 排放标准
除了石化行业以外，表 1 中的 7 个行业为主要

涉及 VCOs 排放的行业 ．在各个行业的排放控制中，
广泛参考了日本和欧、美相关标准，各项标准自首次
颁布以来已经进行了多次修订，逐步趋向严格 ．
3. 3 移动源污染物排放标准

1980 年开始制定的《交通工具空气污染物排放
标准》至 2007 年已经修订了近 20 次，管制目标和管
制措施逐步加严，见图 5．
排放标准规定，新出厂台湾产新车及进口车辆

应经过尾气检验确符合排放标准、无超量排放的才
能上市 ．机动车定检、抽检及柴油车不定期检验制
度，推动机动车定期检测及保养合一制度，要求至定

检站进行尾气检测 ． 自 1999 年 7 月，机车未按规定
实施尾气定检者或经定检不符合排放标准者，予以

处罚 ． 2007 年对柴油车、2008 年对汽油车开始实施
第四期排放标准，2007 年对摩托车( 机车) 实施第五
期排放标准 ．
3. 4 许可证制度
自 1997 年开始推动“固定污染源设置及操作许

可制度”，依据《空气污染防制法》制定了《固定污染
源设置变更及操作许可办法》，后名称修正为《固定
污染源设置与操作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，对许可查核
项目( 图 6 ) 的规定极其细致和严格，可操作性
强［22，23］．工厂在取得许可证后，依许可规定事项进行
设置、操作、排放污染物．设置许可或变更许可的污染
源，设立后应先申请操作许可，才能操作．公告前已建
立的固定污染源，应于公告后2 a内申请操作许可．
许可制度采取分批公告管制方式，截至 2009 年

已完成的 8 次公告，可掌握全台湾固定污染源 95%
以上的颗粒污染物、96%以上的硫氧化物及氮氧化
物、80%以上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，共有
10 466家公私场所取得共 16 353张操作许可证及
4 084张设置许可证 ．
3. 5 稽查与年排放量申报制度
环保单位每年对固定污染源进行核查，核查内

容为污染源日常的操作与维护、记录是否属实，确保
污染源不会违反许可核定内容 ． 由于台湾地区石化
行业非常发达，石化行业的污染对空气污染的贡献

比例较高，自 1993 年起，用红外线侦测仪对石化业
遥测，分析污染物成分及排放来源，要求工厂进行改

善 ．对于未设置连续自动监测设施的工厂，环保署规
定工厂定期检测，并申报排气浓度及排放量 ．公私场
所任一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记载的 VOCs 达 30
t·a － 1以上者，自 2004 年起，于每年 1 月底前申报前
一年空气污染物年排放量，并进行挥发性有机物污

染源的清查: ①建立资料库与建档; ②调查相关污
染防治设备使用现状; ③分析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
的排放特性 ．
年排放量申报内容包括: ①各过程原物料、燃

料使用量、产品产量、有机溶剂使用量等，与各类空
污排放有关的活动强度资料; ②全厂( 场) 所有排放
管道及未经排放管道逸散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; ③
非属生产制造或作业过程用有机溶剂( 如设备清洗

等) ．对于有机溶剂 VOCs 排放量的计算，从原料的
使用开始，到管道排放量和逸散量都提出了计算要

求( 图 7 )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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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石化行业以外各行业 VOCs 排放标准
Table 1 Industrial VOCs emission standards excluding oil and chemical industry

行业划分 适用条件 排放标准 发布日期 备注

半导体
制造业

挥发性有机物

≥1 700 kg·a － 1

三氯乙烯

≥ 60 kg·a － 1

挥 发 性 有
机物

三氯乙烯

排放削减率应 ＞ 90% 或工
厂总排放量应 ＜ 0. 6 kg·h － 1

( 以甲烷为计算基准)

排放削减率应 ＞ 90% 或工厂
总排放量应 ＜0. 02 kg·h － 1

2002 年

1. 污染防治设备的废气入口处或排放口应设
置流量计
2. 挥发性有机物年用量大于 50 t 的工厂其
VOCs 防治设备的废气排放口应设置浓度监
测器
3. 挥发性有机物工厂总排放量大于等于 0. 6
kg·h － 1者，其 VOCs 防治设备的废气入口及
排放口应设置浓度监测器
4. 流量计及浓度监测器每季监测率应 ＞ 80%

汽 车 制 造
业 表 面 涂
装作业

适用于汽车制造过
程表面涂装相关作
业，包 括 储 运、混
合、搅 拌、清 洗、涂
装、干燥及其后处理
单元

干燥室
VOCs

表面涂装
VOCs

总破坏去除效率 90%
排放管道排放标准未经含

氧量校正 60 mg·m － 3

110 g·m － 2

2005 年
表面涂装相关作业 VOCs 以每月表面相关作
业所排放之 VOCs 总量除以底涂总面积为基
准( 底涂面积指车体底涂的总面积)

聚 氨 基 甲
酸 脂 合 成
皮革业

适用于聚氨基甲酸
脂合成皮革业中干
式、湿式及印刷过程

二甲基
甲酰胺

其他
VOCs

未连通至污染防治设备处
理的排气中二甲基甲酰胺
总含量不得超过连通至污
染防治设备处理者的 20%
集气处理的二甲基甲酰胺
回收率或去除效率 90% 以
上或二甲基甲酰胺排放浓

度 20 × 10 － 6体积分数以下

全厂排放的 VOCs 排放标
准应符合 65 g·m － 2

2003 年

排放管道排气采取物料回收处理方式，其
VOCs 排放削减率达 85% 以上或以甲烷为计
算基准排放浓度 300 × 10 － 6体积分数以下者，
不在此限

胶带制
造业

适用于胶带制造业，
且 其 含 VOCs 原
( 物) 料年许可用量
达 50 t 以上者

胶带制造业中应设置 VOCs 污染防治设
备，且其 VOCs 的处理效率应达 90% 以上
才能排放

2008 年

有下列情形者，除应符合前项规定外，其单一
排放 管 道 的 VOCs 排 放 量 不 得 大 于 3. 8
kg·h － 1 ． 1. 新建过程 ． 2. 全厂含 VOCs 原
( 物) 料年许可用量达 400 t 以上者

光 电 材 料
及 元 件 制
造业

适用于光电业中烟
道气

VOCs ( 新
建过程)

VOCs ( 现
有过程)

处理效率应达 85% 或管道
排放量 0. 4 kg·h － 1以下( 以
甲烷计)

处理效率应达 75% 或管道
排放量 0. 4 kg·h － 1以下( 以
甲烷计)

2006 年

光电业符合固定污染源设置与操作许可证管
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变更条件者，其新增的
污染防治设备应符合新建过程排放标准 ． 但
标准发布施行日前已建的污染防治设备仍适
用现有过程的排放标准

干洗作业

1. 使用石油系干洗
溶剂从事干洗作业
者
2. 使用四氯乙烯及
其他非石油系干洗
溶剂从事干洗作业
者

1. 洗衣、溶剂脱除应于同一密闭干洗槽內
进行，并应设置具回收干洗溶剂的烘干机
或尾气处理设备，干洗后的衣物不得晾或
晒
2. 溶剂脱除后、烘干前的堆置衣物及过滤
器过滤后的残渣，应存放于密封容器內，
其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不得超过 5 min
3. 烘干机的干洗溶剂质量回收率或削减
率应达 85%以上
4. 烘干机的溶剂冷凝回收设备应保持密
闭，且持续冷凝至 1 min 内无可回收溶剂
滴下时，才能开启烘干机机门

本标准发布前已设立，其同一公私场所所有
石油系溶剂干洗机总容量 18 kg 以上( 含 18
kg) 或其石油系干洗溶剂年使用量1 000 kg 以
上( 含1 000 kg) 者
同一公私场所所有石油系溶剂干洗机总容量
未达 18 kg，因民众反映，经主管部门认定有
污染可能者

餐饮业
油烟

1. 同一公私场所所
有用餐座位数 85 个
( 含) 或废气总排气
80 m3·min － 1 ( 含 )
以上的餐饮业
2. 同一公私场所拥
有用餐座位数 85 个
或废气总排气量 80
m3·min － 1以下的餐
饮业，因民众反映，
经主管部门认定有
污染可能者

1. 设置能固定且易于拆换清洗的挡板或
滤材过滤器
2. 应设置静电集尘器或排放削减率大于
90% ( 含) 的油烟污染防治设施
3. 除设置静电集尘器外，设置排放削减
率 ＞ 90% ( 含) 的油烟污染防治设施，应备
有排放削减率证明文件

1. 设置静电集尘器作为油烟污染防治设施，
应设置导油孔、集油容器及符合设备电压设
计参数至少9 000伏特
2. 挡板或滤材过滤器每周至少清洗或更换一
次，并做挡板清洗或滤材更换记录
3. 设置静电集尘器，若非自动清理型油烟收
集板，每周至少清洗一次，并做油烟收集板清
洗记录
4. 静电集尘器或油烟污染防治设施应依原设
备厂商设备使用手册规定进行操作及维护 ．
各项记录应至少保存 2 a 备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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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移动污染源管制策略

Fig． 5 Command control strategy of mobile sources

图 6 许可制度规定的许可查核项目

Fig． 6 License check programs of licensing system

图 7 VOCs 年排放量申报内容

Fig． 7 Declarations of annual VOCs emissions

3. 6 行为管制［24］

行业管制是指禁止因燃烧废弃物或稻草、营建
工程施工、弃置废弃物、使用挥发性有机物等，致使
造成明显的颗粒污染物、尘土飞扬、恶臭逸散或有毒
气体产生的空气污染行为，此管制为最早使用的策

略工具 ．检查人员利用官能检查方式( 如目视及嗅
觉) ，直接判定是否有该类空气污染行为，而无须予

以量测定量 ．由于此类事件绝大部分为民众陈情案
件，各级环保检查人员最常使用“行为管制”判定污
染事件，且可要求污染者立即进行改善，相当具有时

效性 ．为使主管部门执行空气污染行为检查工作有
依据且一致的标准作法及程序，环保署制定了《空
气污染行为管制执行准则》，作为主管部门执行未
经排放管道排放空气污染物污染环境行为的判断标

准、工作依据并辅导业者改善 ．

4 台湾地区 VOCs 排放控制的经济奖惩措施［25 ～ 36］

4. 1 收费制度
4. 1. 1 《空气污染仿制费收费办法》的沿革
台湾地区环保署自 1995 年起开始采用经济奖

惩手段，落实“污染者付费”原则，实施污染排放收
费制度，先后依据燃料使用量、营建工程类別及实际
排放量开征硫氧化物、颗粒污染物及氮氧化物空气
污染防治费( 简称空污费) ． 自开始征收 SO x 和 NO x

空污费以来，至 2006 年 SO x 改善 44%、NO x 改善

21% ．由于未开征 VOCs 空污费，造成 O3 浓度恶化

了 12% ． 90 年末开始 VOCs 开征工作的研究规划，
于 2007 年开征 VOCs 空污费，各行业排量计算的依
据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颁布《公私场所固定污染源
申报空气污染防制费之挥发性有机物之行业制程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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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系数、操作单元( 含设备元件) 排放系数、控制效
率及其他计量规定》［26］．
4. 1. 2 VOCs 空污费征收对象、收费期程与费率
根据污染排放的掌握情况、减量效益及对相关

行业的冲击程度，采取分阶段方式开征( 表 2 ) ，第一
期以点源优先，第二期扩大至面源 ．并按危害程度差
异( 筛选因子含: 致癌性、半致死浓度、环境浓度限
值、毒管处列管项目) ，分阶段扩大加征有害 VOCs
空污费 ．
针对排放总量的不同，采用三级累进费率征收

方式，并纳入防治区差别费率 ． 对除甲苯、二甲苯外
的个别物种( 共 11 种) 加征费用 30 元台币·kg － 1 ．甲
苯、二甲苯的市售价格较低，加征 5 元台币·kg － 1 ．
4. 1. 3 费额估算
按照一 /三级防治区费率、采取三级排量征收，

总征收费额预估约为 38. 46 亿元台币·a － 1 ( 含个别

物种) ． 其中季排放量 ＞ 50 t 者，征收金额达 28. 24
亿元台币·a － 1，占总费额比例为 74% ( 表 3 ) ．
4. 1. 4 排放量计量方法

2007 年第 0980057105C 号令公布《固定污染源挥
发性有机物自厂系数( 含控制效率) 建置作业要点》，对
各个行业排放系数的计算进行了统一规定［27］．

表 2 VOCs 空污费征收对象、收费期程与费率

Table 2 Object，schedule and fee rate of air polluted charge for VOCs

项目 第一期( 2007-09 ) 第二期( 2010 年开始)

征收对象

仅征收一般 VOCs
空污费达起征门

槛者申缴空污费;

未达起征门槛者

仅申报排放量，不

需缴费

( 1 ) 一般 VOCs 空污费: 维持
不变
( 2 ) 有害 VOCs 物种: 开始加
征空污费

级别与费率

不分级别，起征门

槛: 0. 5 t·季 － 1

单一费率: 20 元台
币·kg － 1

起征门槛: 同前

分三级累进费率征收并纳入

防治区差别费率

一、三级防治区:
第一级( 50 t·季 － 1以上) : 30
元台币·kg － 1

第二级( 7. 5 ～ 50 t·季 － 1 ) : 25
元台币·kg － 1

第三级 ( 0. 5 ～ 7. 5 t·季 － 1 ) :

20 元台币·kg － 1

二级防治区:

每级分别减低 5 元台币·kg － 1

计量方式

公告“行业过程排
放系数”简化计量
方式

回归质量平衡计量方式

费额估算

总费 额 预 估 约:

28. 87 亿元台币·
a － 1

总费额预估约: 38. 16 亿元台
币·a － 1

表 3 费额估算

Table 3 Charge amount evaluation table

污染物种
排放量规模

/ t·季 － 1

各级别费率( 台币)

/元·kg － 1 家数
排放量 / t·季 － 1

比例 /%
小计( 台币)

/亿元·a － 1

合计( 台币)

/亿元·a － 1

总费额( 台币)

/亿元·a － 1

＞ 50 30 147
164 886
( 75 )

28. 24

一般 VOCs 7. 5 ～ 50 25 468
36 238
( 15 )

7. 51 38. 16 38. 46

0. 5 ～ 7. 5 20 3 678
19 685
( 4 )

2. 4

个别物种 甲苯、二甲苯 加征 5 元·kg － 1 281 3 371. 61 0. 17 0. 30

其他 ( 11 种) 加征 30 元·kg － 1 228 429. 21 0. 13

公私场所申请自厂系数建置项目为: 申请原

( 物) 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系数者，应符合附录一

规范; 申请集气设备的集气效率者，应符合附录二

规范; 申请防治设备的处理效率者，应符合附录三

规范; 申请自厂过程排放系数者，应符合附录四规

范; 申请操作单元( 含设备元件) 排放系数者，应符

合附录五规范; 申请行业过程排放系数者，应符合

附录六规范 ．未列于附录规范的自厂系数建置项目
者，其建置方法经主管机关审查通过后，亦可进行自

厂系数建置工作 ． 在以上的附录一至附录六中对排
放系数进行了详细地规定 ．

自厂系数建置工作规定: 申请者应于自厂系数

建置前提出自厂系数建置方法申请，于自厂系数建

置后提出自厂系数建置结果申请 ． 并对自厂系数审
查工作原则、采用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条件与检测组
数、检测数值结果的认可条件、适用条件、主管机关
核查方法、起算时间、使用自厂系数申报固定污染源
挥发性有机物空气污染防治费等 ．
由于 VOCs 具逸散的污染特性，完整计量不易，

考虑到业者计算复杂且困难度高，因此采取公告

“行业过程排放系数”，简化计算方式 ．
4. 2 减量奖励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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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告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空气污染防治费以

前，为使业者少缴空污费而进行自发性过程改善及

加装防治设备等污染削减措施，在 1997 年针对挥发
性有机物的减量奖励发布了《公私场所固定污染源
空气污染减量奖励办法》． 规定“公私场所固定污染
源因改善制程或装置控制设备，能有效減少或去除

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且未经稀释之月平均排放浓度

较排放标准四分之三为低者; 未订有排放标准者，

其制程或装置控制设备能有效减少或去除 70% 以
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者，可申请奖励”． 作为一项
阶段性的措施，在开始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空气污染

防治费以前，《公私场所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减量
奖励办法》对削减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，改善空
气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． 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减
量奖励方式分为减量奖励金、检测费用奖励金及减
量额度 3 种 ．
4. 2. 1 减量奖励金额计算方式
( 1 ) 订有排放标准规定者，挥发性有机物奖励

金额( 元台币) =［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值所计算
的季排放总量 ( kg ) － 挥发性有机物季排放总量
( kg) ］× 20. 0 ( 元台币·kg － 1 )

( 2 ) 未制定排放标准规定者，挥发性有机物奖
励金额( 元台币) = ( 挥发性有机物去除百分比 －
70% ) ×未经防治措施处理的挥发性有机物季排放
总量( kg) × 20. 0 ( 元台币·kg － 1 )

( 3 ) 固定污染源同一过程或控制设备者，只能
按规定申请一次减量奖励金 ．其已领取其它补助者，
或其后制程再改善或装置控制设者，再申请奖励金，

计算减排奖励金应扣除已领取部分 ．
4. 2. 2 减量额度计算方式
( 1 ) 制定有排放标准规定者，挥发性有机物减

量额度( kg) =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值所计算的
季排放总量( kg) －挥发性有机物季排放总量( kg) ．
( 2 ) 未制定排放标准规定者，挥发性有机物减

量额度( kg) = ( 挥发性有机物去除百分比 － 70% )
×未经防治措施处理的挥发性有机物季排放总量
( kg) ．
4. 2. 3 VOCs 减量奖励方式
减量奖励方式: ①减量奖励金: 以 3 个月的排

放减量额度提出申请，只能申请一次; ②监测费用
奖励金: 经核发奖励金者，每一过程或控制设备≤5
万元，总监测费用≤减量奖励金的 40%，且≤300 万
元; ③减量额度: 装置控制设备且经核发奖励金者，
每年 1、4、7 及 10 月底前提出申请 ．

4. 3 总量管制制度
由于工厂及机动车不断增加，虽然排放浓度标

准在不断加严，个别污染源排放量减少，但污染源集

中地区的空气质量仍难有显著改善 ． 因此台湾环保
署自 1996 年起即开始规划总量管制制度，参考国外
执行经验，在 1999 年 1 月公布之空污法修正条文
中，列入总量管制制度法源，正式启动总量管制制

度 ．总量管制主要精神包括以下 3 点: ①指定污染
源污染排放削减量及改善日期 ． ②新建或变更污染
源加严管制 ． ③保留、抵换及交易排放权 ．
4. 3. 1 总量管制区的划分
由主管机关可依地形、气象条件，将空气污染物

可能互相流通之一个或多个直辖市、县( 巿) 指定为
总量管制区，制定总量管制计划，公告实施总量

管制( 图 8 ) ．
符合空气质量标准的总量管制区，新建或变更

的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达一定规模者，须经模

式模拟证明不超过该区的污染物容许增量限值 ． 未
符合空气质量标准的总量管制区，已有固定污染源

应向当地主管机关申请认可其污染物排放量，并依

主管机关按空气质量需求指定的目标与期限削减;

新建或变更的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达一定规模

者，应采用最佳可行控制技术，并取得足够抵换污染

物增量的排放量 ．
已有固定污染源因采取防治措施使实际削减量

较指定为多者，其差额经当地主管机关认可后，可保

留、抵换或交易 ． 污染物容许增量限值计算办法、空
气质量模式模拟规范、已有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
量认可准则、最佳可行控制技术及削减量差额认可、
保留抵换办法、排放交易办法等，由主管机关会商有
关机关确定 ．
4. 3. 2 总量管制计划的制定
未达空气质量标准的总量管制区，已有固定源

应制定污染源削减总量及改善期限计划; 达到空气

质量标准的总量管制区，应制定污染物容许增加的

最大限值及避免空气质量恶化计划 ． 新建( 变更) 污
染源，除符合现行法规外，排放量达一定规模者，位

于符合空气质量标准区域，应进行最大容许增量限

值模式模拟，方能取得许可; 位于未符合空气质量

标准区域，应采用考量能源、环境、经济冲击后，已商
业化的最佳可行控制技术( BACT ) ，且须取得排放
权，始得核发许可 ．
4. 3. 3 排放权交易
在总量管制制度中，保留、抵换及交易排放权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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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总量管制区的划分［36］

Fig． 8 Division of total amount control area

最重要的机制，使污染物的排放管制更趋弹性及更

具经济诱因 ．需先建立工厂的排放量，依其排放量制
定其逐年递减的排放权，对于实际排放较指定排放

小的差额，工厂可申请此差额认可，此差额可供工厂

本身或新建污染源申请时运用 ． 在实际操作中必须
公开排放量、污染源保留得差额及抵换交易量等相
关资讯，并建立排放量抵换交易申报登录方式、流
程、验证方式及管理规则，以利后续管理 ． 在该区域
欲新建或变更的污染源，应采用已商业化的排放最

大减量的防治技术 ． 供抵换污染物增量排放量的来
源必须通过向已有污染源购买、洗扫街道、或收购旧
车等方式取得排放权 ．

5 结论

( 1 ) 通过长期发展和完善，到目前为止台湾地
区已建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 VOCs 污染排放管控体
系 ．行政管制措施和经济奖惩制度相辅相成，互为补
充，为台湾地区 VOCs 的污染控制工作奠定了基础，
对于近年来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

作用 ．
( 2 ) 与台湾地区相比，我国大陆地区在 VOCs 污

染排放管控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晚，体系不够健全，

严重制约了我国 VOCs 污染排放控制工作的开展 ．
由于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 VOCs 污染问题日趋严
重，在“十二五”期间我们已经将 VOCs 和 SO x、NO x

以及颗粒物一起列为重点控制的大气污染物之一 ．
参考台湾地区的经验，大陆地区在 VOCs 污染排放
管控体系建设方面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 3 个方面:
①尽快完成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-
1996》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-1993》的
修订工作，污染物的种类应该能够覆盖目前工业生

产中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; ②加强行业排放标准的
制定工作，在目前已有的《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
标准 GB 16171-1996》、《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
物排放标准 GB 21902-2008 》等 6 个行业排放标准
的基础上，根据行业排放量的大小，尽快制定石油炼

制、包装印刷、医药化工等一些重点排放行业的排放
标准; ③从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，VOCs 污染收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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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 VOCs 的排放控制工作，因此
在各种排放标准制修订的基础上，应辅以 VOCs 排
放控制的经济奖惩措施，近期应重点建立 VOCs 污
染排放收费制度，落实“污染者付费”原则，以促进
污染企业的治理积极性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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